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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雅”事件引发关注后，当地
经调查表示不存在诈捐。2018年9月
4日，王凤雅爷爷以及母亲起诉陈岚，
要求陈岚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
为，并在报纸上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索赔13万元。法院当天立案受理。

2019年 8月 14日，该案开庭。庭
审从上午 9 点开始，到晚上 6 点多结
束，控辩双方就陈岚是否构成名誉侵

权、王凤雅家属是否诈捐、善款是否用
于王凤雅的治疗、王凤雅的家属是否
对其放弃治疗、索赔金额是否合理等
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长达8个小
时的庭审中，最受争议的两个焦点，一
个在于原告方对小凤雅的照顾，是否
尽到了监护人的义务，另一个则是作
家陈岚通过微博“报警”的行为是否逾
越了法律边界。此案当天没有宣判。

弃婴公告

以上弃婴（儿）年龄均为叶县社会福利中心推测所定。望以上弃婴（儿）的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自公告刊登之日60日内前往叶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预期无人认领
者，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叶县昆阳镇许南大街80号院 邮编：467200 联系电话：13781800118

叶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2月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现将暂时抚养
在叶县社会福利中心的2名弃婴（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朱一铭，男，2018年6月7
日出生，2019年9月27日
被发现遗弃在仙台镇黄
李村中心大街中段路北，
于2019年 9月 27日由叶

县公安局仙台派出所送入叶县社会
福利中心。特征：肤白、大嘴、高鼻。

魏诚浩，男，2017年 9月
14 日出生，2019 年 9 月
27日被发现遗弃在仙台
镇耙张村村东头路边，
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由

叶县公安局仙台派出所送入叶县社
会福利中心特征：肤白、淡眉、小嘴。

河南太康眼癌女童亲属起诉作家陈岚案一审宣判

陈岚需向王凤雅母亲赔偿并道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2月2日下午，备受关注的河南太康女童王凤雅家
属起诉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一案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令被告
陈岚在其实名认证的“作家陈岚”新浪微博中向原告杨美芹书面赔礼道歉，赔偿
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律师费5000元；驳回原告王太友（王凤雅爷爷）的
全部诉讼请求和杨美芹的其他诉讼请求。12月2日下午，记者从王凤雅爷爷处
获悉，已经通过律师收到上述判决结果，家属仍在考虑是否上诉。同时，陈岚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决定起诉王凤雅的母亲杨美芹，要求归还其捐赠的
2000元善款。

12月2日，河南太康眼癌女童王凤雅家属
起诉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 11月，王凤雅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诊断患有
双侧眼球内母细胞瘤。为给女儿筹措相关医
疗费用，原告杨美芹通过微信、水滴筹等途径
寻求社会救助，陆续获得爱心捐款。后部分
社会公众对善款用途产生怀疑，所发网文引
起关注，原告杨美芹不断收到含指责、诅咒等
内容的短信。

被告陈岚系新浪微博认证加V的注册用
户，基本信息及微博认证的个人身份信息为

“作家陈岚”（至本案起诉时显示粉丝数为数
十万人），被告陈岚通过上述实名认证的微
博，于2018年4月至6月期间陆续发布涉及女
童王某家属的言论，包括“骗捐”“虐待”“没有
得到任何治疗”“实名报警”等内容。2018年5
月初，王凤雅去世。原告王太友以捐款形式
交付当地慈善会1000余元。

法院认为，陈岚对原告杨美芹网络个人
求助事件予以关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及评
论，系其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本身并无
不妥。但基于其在网络空间的特殊身份和较
大影响，应当承担与其身份性质、影响范围相

适应的较高注意义务。杨美芹作为个人网络
求助者在享有受捐助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披
露必要的信息。对于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而
引发的社会舆论，应当承担适度的容忍义务。

陈岚在发布部分事实性内容时，有一定
的来源和依据，但在被告发布的博文中，有

“女儿得病，骗捐不治疗”等多句概括性事实
和定性评价，带有强烈主观色彩和道德指
控。从被告获知的信息来看，亦得不出以上
结论。因此，上述言论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产
生了名誉侵权的事实。

法院认为，被告发表讼争博文的平台为
新浪微博，基于新浪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对于
社会的显著影响力，故判令被告通过该平台
在适当时间内以置顶方式向原告杨美芹书面
赔礼道歉。本案名誉侵权足以导致原告杨
美芹的名誉显著降低，给原告杨美芹造成
了精神上的痛苦，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并酌情确定赔偿律
师费5000元。对其他损失，因依据不足，未
予支持。此外，根据相关博文内容，文中所
指家庭应当理解为王凤雅及其父母，原告
王太友与该身份不符，故驳回原告王太友
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案一审公开判决后，记者联系到王凤
雅爷爷王太友，他称已经通过律师收到上述
判决结果，目前家属认为法院判决“作家陈
岚”道歉意味着他们过去长时间的坚持没有
白费，“算是通过权威的法律途径证明我们没
有诈捐，这点上我们家属还是欣慰的”。但家
属对于目前的判决结果还不是十分满意，是
否上诉目前仍在考虑中。

据记者此前报道，2017年，河南太康女
童王凤雅患上眼母细胞瘤。2018年，王凤雅
母亲通过微信、水滴筹等网络平台发布小凤
雅患病的信息以及照片，希望得到大家捐

助。然而2018年 5月，王凤雅不幸去世。而
后，一篇《王凤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在网上
刷屏，文章指称小凤雅家人并没有为其积极
治疗，甚至将募捐的钱用于治疗小儿子。此
外，作家陈岚也曾多次关注王凤雅事件，并在
微博上举报称，王凤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
指称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至死。

王太友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从王
凤雅事件受到关注后，因为陈岚的言论，王凤
雅母亲杨美芹也收到了短信以及电话攻击，
导致她长时间无法出门、农田荒废、家里的面
包车无法正常营运，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

12月2日下午，记者联系上陈岚，对于判
决结果，陈岚说，“非常感谢法庭细致深入的
审理与专业的工作，也会尊重法律的尊严和
严肃”。判决出来后，陈岚说是否上诉正在和
律师进行商量。

但陈岚表示，已经决定起诉王凤雅妈妈
杨美芹女士，“我会起诉要求归还我捐赠的
2000元钱，这笔钱据我所知没有用到给小凤
雅的治疗上”。

陈岚认为，更关注的应该是如果再有小
凤雅这样的小朋友，如果家庭拿着善款拒

绝给她治疗，他们的治疗权利由谁保证？
这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
个问题，是司法和伦理的终极拷问，我期待
答案”。

对于此案的判决结果，陈岚的代理律师
计时俊说：“这个案子法官判得很用心，我感
觉是虽败犹荣，法官是从网络大V的社会责
任感角度来谈，在判决主文前做了很多铺垫
后，并没有完全认为‘陈岚构成对凤雅妈妈的
侵权’。”

（张香梅 郭琳琳）

12月2日，陈岚在微博中晒出此图，表示将起诉要求归还善款2000元。

“小凤雅”亲属告赢作家陈岚

原告

是否上诉仍在考虑中

被告

将起诉要求归还善款

8月14日开庭


